
新北市政府秘書處 

113年第 2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3年 9月 4日(星期三)下午 2時 

地點：本處 1905會議室 

壹、 主席：李主任秘書穎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嚴祈皓 

貳、 出列席人員：詳如附件 

參、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：無修正意見，會議紀錄備查 

肆、 報告事項:  

一、 113年 1-7月「性別平等政策方針」辦理情形(報告單位:行管科) 

決  議：同意備查。 

 

二、 113年 1-7月「性平亮點方案」辦理情形(報告單位:機要科) 

決  議：建議可增加本案宣傳廣度，並針對同婚案件之申請民眾進行滿 

       意度調查及意見回饋，瞭解計劃本身是否仍具改進空間。 

 

三、 113年 1-7月跨局處推動情形一覽表(報告單位:國際科) 

    決  議：建議國際科運用多媒體進行多元性別友善議題宣導時，文章或 

            影片標題可多加運用關鍵字(如年份、活動名稱等)，以提升搜 

            尋引擎之優先序位，並增加影片內容與相關組織之連結網址， 

            俾利提供使用者點閱，增強行銷成效。 

 

四、 113年 1-7月本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辦理情形 

(報告單位:文書科) 

決  議：  

一、 請於「柒、性別平等宣導」項目第三項(自製性平文宣/對外授

課教材)中，納入本處製作 RCN相片展宣傳影片內容，以達到宣

導實益，增加影片能見度。 

二、 請於「捌、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類別及項目」之

類別(一)第 3 點中，填報新北市性平基地推廣事宜並補充辦理

成果，以顯現本處推動性別平等成效。 



伍、 討論事項: 

案由一、114年性別平等政策方針工作計畫規劃情形。(提案單位:行管科)  

說  明：依「新北市政府 110年至 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， 

       提報「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體適能中心使用之性別友善計畫」作為 

       本處 114年「性別平等政策方針」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二、114年性平亮點方案規劃情形。(提案單位:國際科)  

說  明：依「新北市政府 110年至 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， 

      提報「新北市性平基地國際推廣計畫」作為本處「114年性平亮點方 

      案」。 

決  議：建議於「結合行政院性別平等重要議題」欄位中，可勾選「防治 

        數位/網路性別暴力」及「打造具性別觀點的環境空間及科技創 

        新」選項，以結合本亮點計畫之內容，突顯具體成效。 

 

案由三、114年性別影響評估作業辦理情形。 

說  明：依「新北市政府 110年至 113年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」 

       辦理，114年度性別影響評估計畫本處提案共計 2案： 

一、 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體適能中心使用之性別友善計畫 

(提案單位:行管科) 

二、 新北市性平基地國際推廣計畫(提案單位:國際科) 

決  議： 

一、 有關「新北市性平基地國際推廣計畫」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部

分，針對「6-4性別友善措施」項目，因性平基地周邊空間設有

性別友善廁所，爰建議國際科可改勾選 6-4-1 選項，並補充具

體作法。 

二、 有關「新北市政府行政大樓體適能中心使用之性別友善計畫」：   

(一) 針對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「3-2和本計畫相關之性別統計與

性別分析」項目，其填寫內容僅具「性別統計」部分，而未

見因「性平統計」後需衍生產製之「性別分析」因果探討，

請行管科補充內容。 



(二) 透過計畫書「貳、計畫緣起一、目前使用情形統計第 5點」

之問卷調查分析，可得知「沒有使用自由重訓器材」及「沒

有使用機械重訓器材」的女性比例中，分別有 45%及 25%的

女性其實是有興趣卻未使用重訓器材，建議進一步分析其

中原因，做為未來方案調整之評估依據。 

三、 本案依「運用性別統計檢視性別落差」、「透過性別分析探究問

題成因」、「訂定性別目標並具有執行策略」及「程序參與之專

家學者及輔導委員意見參採情形」等四大重點項目檢視，同意

修正後照案通過。 
 

案由四、本處 114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工作項目規劃情形。  

        (提案單位:文書科) 

說  明：依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規定，各機關召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時

程及研商議案內容辦理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五、114年預算案暨 112年預算執行情形。(提案單位:會計室) 

說  明：依據本府性別平等委員會 113年度行事曆，本案為性別平等專案小 

       組會議研商討論議案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六、有關建議本處性別統計指標項下「秘書處所屬委員會(任務編組)委 

       員(成員)統計」項目中，刪除「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新購及 

       汰換公務車輛先期審查專案小組委員人數」1 項，提請審議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 查「新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增購及汰換公務車輛先期審查專案

小組審議作業原則」規定略以：「（第2點）本專案小組成員5

人，由本府秘書長擔任召集人、本府秘書處處長擔任副召集

人，其餘成員由本府民政局、環境保護局及主計處各派簡任級

以上人員1人兼任。」、「（第3點）本專案小組依新北市總預

算案暨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編製作業日程表所訂期程召開並

完成審查會議…」，先予敘明。 



二、 依上開規定，本專案小組實際上僅於每年度審查期間內召開一

次性會議，小組成員係由各該審查局處於召開會議時，指派簡

任以上身分長官出席會議，非屬固定成員制，本處亦無法要求

各該審查局處指派與會代表之性別，以致於小組成員常有任一

性別比例無法達到三分之一之情形，本項性別統計數據，實難

做為提供政策規劃之參考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陸、 散會：下午 3時 10分 

 

 

 

 

 

 



附件：秘書處 113年第 2次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會議出列席人員名單 



 

 


